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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8        股票简称：中路股份          编号：临 2018-073 

          900915                  中路 B 股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须经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方能

实施； 

2.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陈荣先生。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8 年 11 月 8 日，公司召开九届十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路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配套融资”）两部分组成：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中路股份拟向特定对象黄晓东、张目、陈荣、上海携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上海携励”，合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上海悦目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

公司”或“上海悦目”）100%股权（以下简称“交易标的”），交易金额为 400,000.00 万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108,215.00 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

付交易对价 291,785.00 万元，发行价格为 10.70 元/股，总计发行股份数为 272,696,260 股。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48,215.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

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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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本次交易前上市

公司的总股本为 321,447,910 股，所以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64,289,582 股。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中路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股权结构 

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具体如下： 

股东姓名 

或名称 

重组前 
新增发行股份

数（股） 

重组后 

股份数量

（股） 

股份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 

比例 

中路集团 131,530,734 40.92% 0 131,530,734 19.98% 

陈荣 340,318 0.11% 93,457,943 93,798,261 14.25% 

张目 0 0.00% 70,927,570 70,927,570 10.77% 

黄晓东 0 0.00% 70,927,570 70,927,570 10.77% 

上海携励 0 0.00% 37,383,177 37,383,177 5.68% 

配套融资方 0 0.00% 64,289,582 64,289,582 9.76% 

其他股东 189,576,858 58.98% 0 189,576,858 28.79% 

上市公司股本 321,447,910 100.00% 336,985,842 658,433,752 100.00% 

如果本次交易配套融资未能实施，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或名称 

重组前 
新增发行股份

数（股） 

重组后 

股份数量

（股） 

股份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 

比例 

中路集团 131,530,734 40.92% 0 131,530,734 22.14% 

陈荣 340,318 0.11% 93,457,943 93,798,261 15.79% 

张目 0 0.00% 70,927,570 70,927,570 11.94% 

黄晓东 0 0.00% 70,927,570 70,927,570 11.94% 

上海携励 0 0.00% 37,383,177 37,383,177 6.29% 

其他股东 189,576,858 58.98% 0 189,576,858 31.91% 

上市公司股本 321,447,910 100.00% 272,696,260 594,144,170 100.00%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路集团”），

实际控制人为陈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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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中路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陈荣先生，未发

生变化。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路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40.92%，陈荣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为 0.11%。 

本次权益变动后，考虑配套融资，以合计发行 336,985,842 股计算，本次交易后，陈荣

直接和间接合计持股比例将变更为 34.22%；如果本次交易中配套融资未能实施，以合计发

行 272,696,260 股计算，本次交易后，陈荣直接和间接合计持股比例将变更为 37.92%。 

 

五、其他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

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大公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